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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市鑫河律师事务所 

关于宁波金田铜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一致行动人增持股份的 

专项核查意见 

 

致：宁波金田铜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市鑫河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本所”）接受宁波金田铜业（集团）股

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田股份”或“公司”）委托，就金田股份的控股股东

宁波金田投资控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田投资”）、实际控制人楼城及其一致

行动人楼静静增持公司股份事宜（以下简称“本次增持”），根据《中华人民共

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以下简称

“《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

管指引第 8 号——股份变动管理》（以下简称“《自律监管指引第 8 号》”）等

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出具本专项核查意见。 

为出具本专项核查意见，本所律师作出如下声明： 

1、本所律师依据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相关规定及本专项核查意见出

具日以前已经发生或者存在的事实，就本次增持事宜进行了充分核查验证，保证

本专项核查意见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愿意承担相应的

法律责任。 

2、本专项核查意见仅供本次增持之目的使用，未经本所同意，不得用作任

何其他目的。 

3、本所同意将本专项核查意见作为本次增持的必备文件之一，随其他材料

一起上报和公告。 

基于上述声明，现本所按照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道德规范和勤勉尽责

精神，对本次增持事宜出具核查意见如下： 

一、增持人的主体资格 

本次增持的增持人系金田股份的控股股东金田投资、实际控制人楼城及其一

致行动人楼静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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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增持人的基本情况 

1、公司控股股东金田投资 

根据金田投资的《营业执照》并经本所律师登录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

查询，金田投资的基本情况如下： 

名称 宁波金田投资控股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3020566558504X3 

注册资本 2280万元 

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成立日期 2007年 9月 11 日 

法定代表人 楼城 

住所 浙江省宁波市胡坑基路 88号 050幢 4-4 

营业期限 2007年 9月 11 日至 2027年 9月 10日 

经营范围 

实业项目投资，有色金属原材料（除废铜）、黑色金属

原材料、化工原料及产品（除危险化学品和易制毒化学

品外）、橡胶制品、塑料制品的批发、零售。（依法须经

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登记状态 存续 

 

2、公司实际控制人楼城 

根据楼城的身份证，楼城的基本情况如下： 

楼城，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男，身份证号码为 3302051988********。 

3、公司实际控制人的一致行动人楼静静 

楼静静系楼城的姐姐，根据楼静静的身份证，楼静静的基本情况如下： 

楼静静，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女，身份证号码为 3302051982********。 

（二）增持人不存在不得收购上市公司的情形 

根据增持人说明，并经本所律师登录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信用中国

网站、中国裁判文书网、中国执行信息公开网、证券期货市场失信记录查询平台、

中国证监会官网、天眼查等网站进行核查，截至本专项核查意见出具之日，增持

人不存在《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第六条规定的不得收购上市公司的以下情形： 

1、收购人负有数额较大债务，到期未清偿，且处于持续状态； 

2、收购人最近 3年有重大违法行为或者涉嫌有重大违法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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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收购人最近 3年有严重的证券市场失信行为； 

4、法律、行政法规规定以及中国证监会认定的不得收购上市公司的其他情

形。 

除此之外，楼城和楼静静为自然人，不存在《公司法》第一百七十八条规定

的情形。 

综上，本所律师认为，增持人不存在《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第六条规定

的不得收购上市公司的情形，具备本次增持的主体资格。 

二、本次增持的实施情况 

（一）本次增持计划 

根据金田股份于 2024 年 11 月 23 日披露的《关于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

其一致行动人增持公司股份计划的公告》，增持人金田投资、楼城、楼静静计划

自公告披露日起 12 个月内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采用集中竞价交易的方式增持公

司股份，本次增持不设定价格区间，合计增持金额不低于人民币 8,800万元（含），

不超过人民币 14,200 万元（含），其中：金田投资本次增持金额不低于人民币

5,000万元（含），不超过人民币 10,000 万元（含）；楼城本次增持金额不低于人

民币 1,900 万元（含），不超过人民币 2,100 万元（含）；楼静静本次增持金额不

低于人民币 1,900 万元（含），不超过人民币 2,100万元（含）。 

（二）本次增持的实施情况 

根据增持人提供的股票交易明细和金田股份提供的股东名册，截至 2025 年

11 月 3 日，增持人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累计增持公司股票

13,432,593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0.78%（由于公司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处于转

股期，公司总股本持续变化，本次增持股份的比例均按照公司截至 2025年 11月

3日总股本 1,728,638,193 股计算），增持金额合计 89,479,444.40 元人民币（不

含交易费用，下同），其中：金田投资增持公司股票 6,732,500 股，占公司总股

本的 0.39%，增持金额为 50,493,191.00 元；楼城增持公司股票 3,450,093 股，

占公司总股本的 0.20%，增持金额为 19,907,048.40 元；楼静静增持公司股票

3,250,000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0.19%，增持金额为 19,079,205.00 元。本次增

持计划已实施完毕。 

综上，本所律师认为，本次增持符合《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

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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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本次增持符合可以免于发出要约收购的情形 

根据《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第六十三条的规定，在一个上市公司中拥有

权益的股份达到或者超过该公司已发行股份的 30%的，自上述事实发生之日起一

年后，每 12 个月内增持不超过该公司已发行的 2%的股份，可以免于发出要约；

在一个上市公司中拥有权益的股份达到或者超过该公司已发行股份的 50%的，继

续增加其在该公司拥有的权益不影响该公司的上市地位，可以免于发出要约。 

经本所律师核查，增持人金田投资系公司控股股东，受楼国强、陆小咪夫妇

控制；增持人楼城系楼国强之子；增持人楼静静系楼国强之女。因此，增持人金

田投资、楼城、楼静静和楼国强为一致行动人。根据金田股份提供的股东名册，

本次增持前，增持人及其一致行动人持有公司股份情况如下： 

股东名称/姓名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金田投资 416,552,000 28.17 

楼城 25,000,000 1.69 

楼静静 25,000,000 1.69 

楼国强 322,115,500 21.78 

合计 788,667,500 53.33 

注：上表中的持股比例按照公司截至 2024年 11月 22日的总股本 1,478,899,490股计

算。 

因此，本次增持前，增持人及其一致行动人持有公司的股份总数超过公司当

时已发行股份的 50%，且自上述事实发生之日起已超过一年。增持人自 2024 年

11 月 23 日至 2025 年 11 月 3 日，共计增持公司股份 13,432,593 股，占公司已

发行股份总数的 0.78%，未超过 2%，且不影响金田股份的上市地位。 

综上，本所律师认为，本次增持符合《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第六十三条

规定的可以免于发出要约的情形。 

四、本次增持计划的信息披露情况 

根据金田股份发布的公告，截至本专项核查意见出具之日，金田股份已就本

次增持履行了如下信息披露义务： 

2024 年 11 月 23 日，金田股份披露了《关于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一

致行动人增持公司股份计划的公告》，对本次增持计划进行了披露； 

2025 年 3 月 5 日，金田股份披露了《关于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一致

行动人增持公司股份计划的进展公告》，对本次增持的进展情况进行了披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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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 年 7月 22日，金田股份披露了《关于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一致

行动人增持公司股份计划的进展公告》，对本次增持的进展情况进行了披露。 

综上，本所律师认为，金田股份已按照《证券法》《自律监管指引第 8 号》

等相关规定就本次增持履行了现阶段所需的信息披露义务。 

五、结论意见 

综上，本所律师认为： 

（一）增持人具备本次增持的主体资格。 

（二）本次增持符合《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和

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三）本次增持符合《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第六十三条规定的可以免于

发出要约的情形。 

（四）金田股份已按照《证券法》《自律监管指引第 8 号》等相关规定就本

次增持履行了现阶段所需的信息披露义务。 

（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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